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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國內外民間團體與會相關訊息及注意事項 

113年 1月 22日 ICERD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指導小組第 3次會議通過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以下簡稱 ICERD）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舉行期間，為使會議順利進行及促進國際人權交流，強

化國際參與，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 會議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3年 4月 22日至 26日。 

(二) 地點：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三) 公開會議於會場備有同步轉播室，並安排網路直播，其連結另行公告

於 ICERD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資訊網。  

二、 會議秘書單位 

由內政部移民署擔任本次會議之秘書單位，依「國際審查指導小組」及「國

際審查委員會」之建議與要求，執行各項工作。 

三、 會議場次 

本次會議包含「國際審查委員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立法委員會議」、「國

際審查委員會與民間團體會議」及「國家報告審查會議」，皆為公開會議。 

四、 會議參與資格及人數限制 

(一)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名參與本次會議，將於會前公告入場名單

於 ICERD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資訊網，未能入場者可至同步轉播

室觀看同步轉播或至本會議專屬網站觀看網路直播： 

1. 曾出席 ICERD首次國家報告撰寫階段之審查會議。 

2. 提出 ICERD首次國家報告民間團體平行報告之民間團體。 

3. 提出 ICERD首次國家報告問題清單平行回復之民間團體。 

(二) 開幕式及國際審查委員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立法委員會議，至多開

放 50個民間團體代表入場，每個團體限推派 2名代表。 

五、 會議發言須知 

(一) 國際審查委員會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立法委員會議 

1. 全程 50分鐘，先由國際審查委員與國家人權委員會進行意見交換

（30 分鐘），續由國際審查委員與立法委員進行交流（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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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行方式由國際審查委員決定，並視情況調整相關議程。 

2. 本場次開放至多 50 個民間團體代表（每個團體限推派 2 名代表）

入場旁聽，但不開放發言。 

(二) 國際審查委員會與民間團體會議 

1. 全程 60分鐘，由國際審查委員與民間團體進行意見交換。 

2. 每個團體限推派 2名代表。 

(三) 國家報告審查會議-政府機關場次 

由政府機關代表答復國際審查委員之提問，每場次開放至多 50個民

間團體代表（每個團體限推派 2名代表）入場旁聽，但不開放發言。 

(四) 國家報告審查會議-民間團體場次 

1. 經報名准予入場之民間團體，每個團體至多推派 3名代表入場（座

位不足可至同步轉播室觀看同步轉播）。每個民間團體發言時間由

主席視每場次團體數量及人數，於會上宣達。發言時間屆滿前 30

秒響鈴 1次，請民間團體代表準備結束發言，時間屆滿響鈴 2次，

民間團體代表應立即停止發言，以維護其他團體代表發言權益。 

2. 會議進行方式由國際審查委員決定，並視情況調整。 

六、 會議報名方式 

(一) 本會議以網路報名方式為限，不接受現場報名，逾期不予受理。 

(二) 如需手語翻譯、輔具或其他協助，請於報名時勾選場次並說明需求內

容。 

(三) 本會議報名方式、期限、每場次入場限額及入場名單等事項，另行公

布於本會議專屬網站。 

七、 其他事項 

(一) 各公開場次將由秘書單位拍攝、錄影（音）並進行網路直播，出席者

視同授權秘書單位運用其照片或視訊影像於各種媒體管道公開發表。

另為尊重個人隱私，請勿於未經許可之狀況下拍攝出席者並逕自公

布於社群媒體。依法應保密不得揭露之事項，請勿於會議公開。 

(二) 非公開場次禁止錄影（音）及拍照。場內發言內容請與會者保密，勿

對外公開。 

(三) 上述可入場者應於本會議報到時，憑身分證換發入場證，會議進行期

間出入會場均應配戴入場證，未配戴者不得自行入場。未能入場者可

至同步轉播室或本會議專屬網站觀看直播。 

(四) 為尊重委員及現場與會者，所有入場人員應避免任何干擾或破壞秩

序之行為，以維持現場秩序。 

(五) 未遵守上述注意事項之民間團體，由委員視情節處理之。 


